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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多个草案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拟入法

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10月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黄河保护法草案、畜牧法修订草案
等。相关人员还对关于提请审议立法法修
正草案的议案等作了说明，拟将“坚持和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法律。

立法法修正草案完善备案
审查制度

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实行备案审查，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一项重要制度。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总结近年来的
实践经验，对现行立法法中备案审查有关
规定进行补充、完善。

草案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进行
主动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专项审查。国务
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进行主动审查。

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方面，草案
增加规定：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备
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由其他机关
处理的备案审查要求或者建议，及时移送
有关机关处理。

草案还对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应
当根据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
需要进行清理。

同时，草案明确备案审查工作中的合
宪性审查要求，增加规定：有关国家机关认
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立法应当倡导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制度和立法活
动、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的重要宪法性
法律。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立法法修正草案，拟将“坚持和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写入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
关于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介绍，草案
共31条，没有对法律章节结构作修改。其
中，草案增加规定：立法应当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
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草案同时增加规定，立法应当倡导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草案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程
序和工作机制，规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常委会可以组织代表研
读讨论有关法律草案，征求代表的意见。草
案同时明确，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实际需要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征求基层群众和
各方面人士对有关法律草案的意见。

草案丰富立法形式，规定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制定、修改、
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多种形式，形
成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

沈春耀表示，修改立法法，明确立法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有利于拓展和健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
立法、表达意愿关切的途径和形式，丰富我
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从制度上保
证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
护人民。

我国修法拟扩大行政复议
受案范围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27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首次审
议。修订草案扩大了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明
确对行政协议、政府信息公开等行为不服
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修订草案还就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
作出规定，明确对依法当场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行政不作为不服的，应当先申请行
政复议。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并规定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30日内审结。
此外，修订草案在法律责任部分增加了对
拒绝、阻挠行政复议调查取证行为的追责
条款，健全了行政复议与纪检监察的衔接
机制。

据介绍，修订草案共7章86条，修订的
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行政复议原则、职责和
保障；强化行政复议吸纳和化解行政争议
的能力；完善行政复议受理及审理程序；加
强行政复议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于1999年施行，并于2009年和2017年分
别对部分条款作了修改。截至2021年底，
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 2 9 5 . 3万件，其中，立案并审结
244 . 4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
35万件，纠错率14 . 3%，在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
案拟加强困难妇女权益保障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27日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与修订
草案二审稿相比，修订草案三审稿进一
步完善有关规定，加强对贫困妇女、老龄
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群体的权益保障。

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各级人民政
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
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
女的权益保障，按照有关规定为其提供
生活帮扶、就业创业支持等关爱服务。

针对侵害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
益的行为，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了相关
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用人单位侵害妇
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
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
其限期纠正。

修订草案三审稿还规定：禁止拐卖、
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
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及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发
现报告，并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
妇女，做好被解救妇女的安置、救助和关
爱等工作。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报告义
务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据新华社

第一，当有人向你宣扬邪教内容，或内

容可疑一时无法辨别时，要做到不听、不信、

不看、不传，并及时向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报告。

第二，破除迷信思想，不信迷信邪说。无

论是封建迷信还是现代邪说都是反科学的，

要识别邪教，不受蒙骗，就要崇尚科学，破除

迷信。

第三，不上伪气功、伪科学的当。伪气功

组织是指打着气功的旗号，鼓吹特异功能，

神化气功大师，渲染迷信色彩，制造个人崇

拜，实施精神控制。伪科学披着科学的外衣，

盗用科学的概念，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

实，号称全知全能，制造精神枷锁。

第四，正确对待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

自然规律，治病强身没有捷径，只能靠科学

的治疗、调理和锻炼逐步实现，千万不要幻

想出现奇迹。

第五，正确对待人生坎坷，增强追求美

好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要正确处理家庭关

系，互敬互爱，相互谅解，相互关怀；邻里之

间要相互帮助、平等对待。家庭中有不顺心

的事，可以找亲戚朋友倾诉，要以乐观的态

度对待生活，以进取的精神对待人生。

如何增强自身防范邪教能力

预预防防一一氧氧化化碳碳中中毒毒，，弄弄清清这这些些误误区区!!

误区一 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

实际上，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

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

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

炭、还是“环保炭”！

误区二 没有煤烟、臭味不会中

毒

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

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

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

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

灭并移至室外。

误区三 门窗上有缝隙不会中毒

空气比重为1，一氧化碳比重为

0 .967，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

碳也不容易排出。

误区四 装了烟筒或风斗不会中

毒

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

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

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

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

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

误区五 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

毒

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

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

误区六 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

人

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

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

菜汤，容易呛入肺部，阻断肺泡气体交

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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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修正草案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进行主动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专项审查。

立法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
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

就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作出规定，明确对依法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不作为不服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并规定适
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30日内审结。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
正。

三大草案看点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

案10月27日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初次审议。这是我国
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
定专门性法律。

看点一：扩展了无障碍
受益人群

根据现行条例规定，
无障碍受益人群为“残疾
人等社会成员”。

草案在保障残疾人、
老年人的基础上，更好地
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
为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无障
碍环境的受益对象，提出
了“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
成员”概念，并在附则中单
设一条予以明确。

日常生活中的无障碍
需求者并不只有残疾人。身
体功能衰退的老人可能存
在长期性的无障碍需求，意
外受伤者可能存在暂时性
的无障碍需求，提重物者、
推婴儿车的成年人也可能
存在情境性的无障碍需求。

看点二：无障碍设施建
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等
内涵扩充、标准提升

新时代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在继续解决
“有没有”的同时，更要努力解决“好不好”
“管不管用”的问题。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草案在现行
规定列举的“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
施、居民建筑、居住区”五类场所基础上增
加“公共场所”，将广场、绿地、公园、户外停
车场等缺少构筑物的开阔场所纳入其中。

在无障碍信息交流方面，草案着眼于弥
合“数字鸿沟”，对公共信息发布、互联网网
站和应用程序的无障碍改造等提出明确要
求。为方便阅读障碍者获取无障碍方式作
品，规定“国家鼓励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
刊配备有声、电子、大字、盲文等版本”。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草案围绕与
人民群众关联度较高的公共服务、交通运
输、医疗卫生等场景下的无障碍服务进行
规范，对政府提供的政府热线、紧急呼叫、
应急避难等无障碍服务也提出要求。

看点三：体验试用、检察公益诉讼等监
督机制更为充实

草案设“监督保障”专章，充实了包括
体验试用、社会监督、检察公益诉讼等在内
的监督机制。草案规定，国家鼓励工程建设
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时，根据工程设施用途，邀请残疾人联合
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组织以及有
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代表，对无障碍设
施进行体验试用，听取意见和建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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